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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高明区建设大湾区高品质森林城市

2018年行动计划

为贯彻落实《佛山市高明区建设大湾区高品质森林城市工作方案（2018—2022年）》和《佛山市高明区关于推进城市生态绿心群建设的实施方案（2018—2020年）》，明确2018年工作重点，确保建设大湾区高品质森林城市工作开好头、起好步，特制订本行动计划。

一、总体要求

（一）工作思路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以市委、市政府和区委、区政府的决策部署为统领，以获得“国家森林城市”为新起点，全面启动建设大湾区高品质森林城市，加快实施《佛山市高明区建设大湾区高品质森林城市工作方案（2018—2022年）》确定的九大重点生态工程，努力在增绿提质上下功夫，进一步提升全市森林绿地总量。

（二）工作目标

力争2018年，全区累计新增森林面积7858亩（其中更合镇3065亩，杨和镇1807亩，明城镇1414亩，荷城街道1572亩），新种植树木44.1万株（其中更合镇17.2万株，杨和镇10.1万株，明城镇8万株，荷城街道8.8万株），市域森林覆盖率由2017年的58.28%提升至58.73％以上，建成区绿化覆盖率提升至45.34％，建成区人均公园面积提升至20.48平方米。

二、重点工作

（一）着力推进超大型生态绿地建设

启动我区千亩以上生态绿心（西江新城山水走廊）建设。高标准规划和建设西江新城山水走廊，构建城市中心区域的连片大面积生态绿地，进一步强化大型生态“绿肺”的生态功能。年内完成项目的控制性详细规划，进一步明确生态绿心的建设目标。

（二）全面提升森林城市建设水平

1.加大区级湿地公园建设力度。结合我区水网密布的实际情况，建设渔港河湿地公园等一批区级湿地公园。

2.加大镇级公园建设力度。加大1公顷以上的镇级公园建设力度，使生态绿心的红利惠及更多市民群众。加快建设郁金香主题公园、明湖公园二期等一批绿化和文化融合的镇级公园。

3.加大村级公园建设力度。结合乡村振兴战略、文明村（社区）建设，将乡村绿化打造成为增绿的主战场，加强村庄的公共绿地、进村道路绿化、河涌绿化及村庄周边山体绿化建设。2018年，全区新建或提升30个村（社区）公园（其中，荷城街道12个，杨和镇4个，明城镇5个，更合镇9个）。同时，结合生态休闲观光和农业产业发展，全区新建一处以上农业公园。

（三）大力实施高品质森林城市建设

1.大力实施向路扩绿。按照《佛山市高明区建设大湾区高品质森林城市工作方案（2018—2022年）》中对路网绿化带的要求，参照佛山市生态景观林带和佛山一环的建设经验和模式，高标准建设主干道或城市快速路一系列重要交通干线的沿线绿带和生态景观林带建设以及做好大型互通立交景观节点建设，使交通干线切切实实转变成为生态廊道。对于绿化建设达不到标准的项目，各单位要通过设计变更或增加项目来提升建设范围和标准。2018年，全区启动道路绿化建设9条，启动绿化面积达到26.22公顷以上。

2.大力推进向水借绿。结合河涌综合整治工程、绿色水网建设工程，大力推进秀丽河堤围等大型河道和堤围“一河两岸”景观建设，加快推进内河涌综合整治，大力建设带状森林。2018年，全区新增滨水河道生态廊道面积约14公顷。

3.加大“三旧”改造增绿力度。针对目前《佛山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对“三旧”改造绿地率要求较低的情况，在市新规定出台前，全区在“三旧”改造的过程中，要按照“三旧”改造绿地率不低于30%的标准执行，将全区五年内需进行改造的“三旧”地块纳入改造增绿范围，按市需求完成新增绿地任务。2018年，建设一处“三旧”改造增绿示范片区，以示范区加强“三旧”改造增绿的示范效应和宣传推广。

4.稳步推进森林小镇创建。以森林小镇建设为抓手，加大生态绿心、闲置地绿化、村居绿化等建设力度，推进镇域森林面积提升。杨和镇、更合镇要尽快启动森林小镇创建工作，加快编制完成森林小镇建设规划，并于2018年9月30日前上报省林业厅备案，确保按时完成森林小镇建设任务。已创建成功的明城镇要加大城乡生态建设，积极巩固和提升好森林小镇建设成果。

5.加快实施退耕还林。各镇（街道）、各单位要加强退耕还林的宣传教育工作，用活用好国家和省的政策，于2018年率先将辖区内744亩不合理耕地转变成为林地，其中杨和镇334.8亩、明城镇101.1亩、更合镇308.1亩。余下1523亩不合理耕地要制订好工作计划，建立时间进度表，确保于2020年前全面完成退耕还林任务。

6.全力推进限桉退桉。要把实施限桉退桉提质工程作为林业重点工作来抓，优先将交通主干道沿线（包括高速公路）一公里范围以及水库集水区等区域的桉树林改造成为乡土树种。2018年，全区力争完成桉树改造面积2万亩。在限桉退桉提质工程的实施过程中，各镇（街道）要加强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确保社会稳定。

7.开展污染耕地复绿调查摸底。各镇（街道）要根据2018年上半年广东省对佛山重度污染耕地的调查情况，深入调查清楚辖区内可用于绿化的重度污染耕地面积、分布以及权属情况，制订工作计划，建立污染耕地复绿项目库。加快开展污染耕地复绿试点，设立受污染耕地综合治理与修复试点示范点，探索和总结污染耕地复绿的模式和经验做法，为下一步全面铺开提供技术支撑。

8.加快推进城市空间立体绿化试点工作。要把城市空间立体绿化工程作为中心城区增绿的有效途径进行广泛覆盖。结合城市绿化管理和海绵城市建设的相关规定，推行和鼓励立体绿化，制定城市空间立体绿化发展规划和实施指引，并纳入城乡绿化总体规划。中心城区及新建机关、事业单位以及文化、体育等公共服务设施建筑，适宜屋顶绿化的应当实施屋顶绿化。全区新建立体绿化0.11公顷，力争2018年底开工。
三、工作要求
（一）提高认识，加强工作领导

2018年是建设大湾区高品质森林城市的开局之年，各级各部门务必要高度重视，进一步增强抓落实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把完成任务作为最根本的要求，以更高的标准、更大的投入、更有力的措施，全力以赴抓好今年各项绿化工作落实，保障各项重点生态工程的顺利实施。区级工作领导小组将加强建设高品质森林城市工作的统筹和组织。各镇（街道）,西江新城要制订出台本级高品质森林城市工作方案和行动计划，明确责任单位、责任人和进度要求。

（二）强化考核，促进工作有效落实

由区绿委办牵头制定大湾区高品质森林城市的相关考核办法，结果纳入对各镇（街道）,西江新城，各部门的绩效考核。各镇（街道）,西江新城，各部门要按照年度绿化建设目标任务，坚持抓好项目带动，明确各项重点生态工程进度时间表，提前落实建设用地、完成规划设计和招投标等工作，确保绿化项目早开工、早建设、早见效。同时，要严格执行督查落实机制，以目标倒逼任务、时间倒逼进度、督查倒逼落实，使项目有人跟进、问题及时解决，务求实效。

（三）落实资金，确保工程顺利推进
为完成大湾区高品质森林城市各项工作任务，相关部门根据职能将生态工程建设经费纳入年度财政预算申报，各镇（街道）,西江新城要做好镇级财政配套资金安排，落实各项生态工程的建设资金。


